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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1 點 50 分 

地 點：圖書資訊館五樓無紙化會議室 

主 席：人文創意學院宋文沛院長 

出席人員：工程學院蔡明義院長、電資學院楊勝智院長、管理學院康鶴耀院長 

          、通識教育學院劉淑爾院長、冷凍空調與能源系張俊民委員、化工

與材料工程系嚴嘉蕙委員、前瞻電資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姚宇桐

委員、資訊工程系黃宣詔委員、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陳貴琳委員(請

假)、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王靖欣委員(請假)、應用英語系林佳靜委

員、文化創意事業系楊卿委員(請假)、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廖育菁委

員、基礎通識教育中心鄭明政委員(請假)、軍訓室陳建文委員、體

育室梁隨燕委員、語言中心林晏宇委員、日間部學生代表李惠雯委

員、進修部學生代表陳羿廷委員(請假)、進修部學生代表方崇翰委

員、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測驗統計研究所吳慧珉助理教授(外

部專家，請假) 

列席人員：教務處潘吉祥教務長、進修部張蓺英主任、教務處課務組林東和組

長、進修部教務組謝淑枝組長、教務處課務組承辦人劉怡姍、進修

部教務組承辦人陳慧蘭、電子計算中心系統維護人員胡哲維 

 

紀錄：陳慧蘭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已開放各任課教師於線上查詢填答

率、調查結果及文字意見；另結果總表及盒狀圖以紙本分送各系作為改進教學之參

考。 

二、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三部(109 學年度起進修學院已併入進修部)實際受測科目總數

計 2,191 門，有效問卷課程數 1,730 門，填答率未達有效課程數計 461 門，教學評

量成績選修課未達 3.5 分計有 2 門課程、必修課未達 3.2 分計有 9 門課程。 

部別 

項目 
日間部 進修部 進修學院 總計 

應接受評量科目  

(扣除法規免評科目) 
1,318 門 646 門 227 門 2,191 門 

實際受測科目總數 1,318 門 646 門 227 門 2,191 門 

有效問卷課程數 1,171 門 398 門 161 門 1,730 門 

填答率未達有效課程 147 門 248 門 66 門 461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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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項目 
日間部 進修部 進修學院 總計 

選修課未達 3.5 分 2 門 0 門 0 門 2 門 

必修課未達 3.2 分 8 門 0 門 1 門 9 門 

三、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1) 全校各題項平均分數彙整資料 

題

項

順

序 

甲

卷 

題次 Q1 Q2 Q3 Q4 Q5 Q6 Q7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19 Q20 

平均 4.53 4.51 4.53 4.49 4.52 4.52 4.53 4.46 4.32 4.58 4.49 4.44 4.47 4.46 4.49 4.44 4.45 4.43 4.43 

乙

卷 

題次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19 Q20 

平均 4.54 4.48 4.52 4.51 4.49 4.52 4.55 4.47 4.51 4.49 4.48 4.49 4.44 4.47 4.45 4.44 4.45 4.46 4.46 

大

小

順

序 

甲

卷 

題次 Q11 Q1 Q3 Q7 Q5 Q6 Q2 Q4 Q12 Q16 Q14 Q9 Q15 Q18 Q13 Q17 Q19 Q20 Q10 

平均 4.58 4.53 4.53 4.53 4.52 4.52 4.51 4.49 4.49 4.49 4.47 4.46 4.46 4.45 4.44 4.44 4.43 4.43 4.32 

乙

卷 

題次 Q7 Q1 Q3 Q6 Q4 Q9 Q5 Q11 Q13 Q2 Q12 Q8 Q15 Q19 Q20 Q16 Q18 Q14 Q17 

平均 4.55 4.54 4.52 4.52 4.51 4.51 4.49 4.49 4.49 4.48 4.48 4.47 4.47 4.46 4.46 4.45 4.45 4.44 4.44 

(2) 最低分 3 題資料如下表：  

卷別 次序 題目 平均分數 

甲卷 

1 第 10 題「教師授課方式能引發我的學習興趣。」 4.322 

2 第 20 題「綜合而言，我對這門課的整體教學效果感到滿意。」 4.429 

3 第 19 題「這是一門值得學習的課程。」 4.433 

乙卷 

1 第 17 題「教師有鼓勵學生善用學術資源或參考資料。」 4.441 

2 第 14 題「這門課可提升我的知識。 」 4.442 

3 第 18 題「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關心學生的學習狀況。」 4.451 

(3) 問卷題目如附件一。 

四、本年度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將填報 109 學年度專任教師定期成效評估項目「C-5-

4 行政單位會議代表或委員(一)」名單。 

参、前次提案執行情形： 

提案一：有關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出席率過低之學生填答結果不列入計算乙案，提請討論。 

決議：採「系統內註記排除名單，人數不得超過該課程修課人數 1/3」方案。   

執行情形：擬提列 109 年 9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修訂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擬提列 109 年 9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修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任課教師註記學生名單時程，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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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說明一改成「學生填答時間為第 14 週至第 17 週，教師註記為第 16 週至第 18 週的

第一天)。」。 

二、註記學生名單截止日修改為第 18 週的星期三。 

執行情形：擬提列 109 年 9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修訂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題目，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於 109 年進行修正，修正程序如下： 

(一) 8 月 12 日教學改進方案會議奉校長指示修訂。 

(二) 8 月 19 日、24 日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題目修訂討論會議。 

(三) 9 月 9 日共識會議。 

(四) 9 月 10 日導師會議發放題目意見表，並同時提供予外部專家。 

(五) 9 月 14 日匯集教師及外部專家意見。 

(六) 9 月 15 日共識會議。 

(七) 9 月 16 日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 

(八) 9 月 22 日教務會議。 

(九) 本學期第 14-17 週實施(109 年 12 月 14 日-110 年 1 月 10 日) 。 

二、 問卷題目之修訂係參考下列分析結果弱項題目為原則作修正，並將題目更具體化陳述： 

(一) 97-103 年度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_師生教學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 

(二) 2018-2019 年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_台泰日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結果 

三、 修訂後甲、乙卷題數為正向題 20 題、反向題 1 題。問卷題目彙整如下表： 



4 

 

 

四、 本案經會議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有關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問卷填答獎勵細節，提請審議。 

說明： 

一、每學期皆辦理「填問卷!送禮券!」活動獎勵，本校生於活動期間內填答所有科目且為有

效問卷者皆可參加抽獎，獎項為每人禮券 500 元(日間部 80 名、進修部 40 名，原進修

學院 20 名擬於 109 學年度加入為進修部名額)。 

二、本案擬以系所為單位，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合併採計，填答截止後，各系有效問卷課程

數比例(該系問卷有效科目數/該系總施測科目數)四捨五入後達 98%者，依施測課程數比

例提撥活動補助金予該系系學會，系學會實得補助金=學校提供補助金*提撥比例(該系

施測科目數/14 系施測科目數總和)。 

三、上述補助金以一學期 15 萬為原則，發放時間點為填答次一學期，與說明一時間同步發

放，補助金之發放依學校規定辦理。 

四、本案經會議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決議：各系有效問卷課程數比例更改為四捨五入後達 98%(含以上)者，餘照案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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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有關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期間，未填答者將影響使用學生篇權益乙案，提請審

議。 

說明： 

一、依 100 年 3 月教務會議決議：為提高「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網路線上填答率，未能於實

施期間填答問卷的同學，將影響進入「校務行政網路系統-學生篇」之權益，並於第十

六週(下學期畢業班於第十二週)列印未填答學生清單供系上及任課老師參閱。(如附件

二) 

二、依大法官釋字第 563 號解釋、因應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專科以上學校處理學生

事務參考原則(如附件三、四)，憲法保障學生之學習自由，而在大學自治範圍內之事項，

如牽涉高度屬人性（教學意見即屬此範疇），為大學之專業判斷，但不得違反不當聯結之

禁止，尚需完整保障學生權利。 

三、現行做法： 

(一) 第 14-17 週：實施教學反應意見調查。 

(二) 第 16-17 週：未填答問卷者，無法進入學生篇，填完問卷後方可使用。 

四、綜上所述，現行做法恐有違反不當聯結原則，擬以獎勵方式取代限制學生權益。 

五、本案經會議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說明： 

一、依據 108 學年度校務評鑑委員建議：「105～107 學年度教學反應意見調查顯示，平均每

千門必修課程中，僅有不到 4 門課程的分數低於 3.2 分，選修課低於 3.5 分的則更少。

反之，課程高於 4 分的則超過 9 成。建議學校評估目前的評量方式是否有足夠的鑑別度

和信效度，及是否能夠有效的改善或增進教師的教學品質。」 

二、本案經 109 年 9 月 15 日共識會議決議，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低分門檻，必修課

由 3.2 分提升至 3.5 分，選修課由 3.5 分提升至 3.8 分。 

三、本校「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下： 

四、本案經會議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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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點 問卷分為甲卷「一般課

程」，乙卷「實驗、實習

課程」，丙卷(校外實習課

程)，其中丙卷不列入教師

評量分數。 

第三點 問卷內容題目依教科教

材、教學方法、教學內

容、作業和成績評定方式

以及學生自我評量等各類

型設計，並分為甲卷「一

般課程」，乙卷「實驗、

實習課程」，丙卷(校外實

習課程)，其中丙卷不列入

教師評量分數。 

刪除內容題目設

計類型定義 

第七點 問卷分析結果由電子計算

機中心計算，並提供統計

報表予教務處課務組、進

修部教務組。 

第七點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推廣部

教務組、進修學院課務組)

將由電子計算機中心計算

填答結果，並列印評量結

果統計報表。 

1. 單位名稱已

於第1次校務

會議提案統

包修訂。 

2. 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點 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將

分送各開課單位作為改進

教學參考，以提升教學品

質。教師亦可於當學期結

束後，至網路上查詢個人

成績。 

問卷結果以 5 分為滿分，

必修課程低於 3.5 分、選

修課程低於 3.8 分以下

者：  

(一) 應檢討原因提系主任

約談並填列「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教學反應

意見調查系所主管協

談紀錄」，於學期第十

四週前，正本送教務

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

組)留存。 

(二) 應參加教師成長活動 

(三) 必修課程連續三學期

低於 3.5 分或選修課

程連續三學期低於 3.8

第八點 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及

文字意見，將分送各任課

教師、系主任，提供各系

改進教學參考，以提升教

學品質。教師亦可於當學

期結束後，至網路上查詢

個人成績。教師問卷結果

以 5 分為滿分，必修課程

低於 3.2 分、選修課程低

於 3.5 分以下者應檢討原

因提系主任約談並填列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

反應意見調查系所主管協

談紀錄」，於學期第十四週

星期五前，正本送教務處

課務組(進修推廣部教務

組、進修學院課務組)留

存；必修課程連續三學期

低於 3.2 分或選修課程連

續三學期低於 3.5 分以下

者，提請系教評討論之。 

教師教學評量於全校所有

1. 教學反應意見

調查結果已採

線上查詢結果 

2. 單位名稱已

於第1次校務

會議提案統

包修訂。 

3. 酌作文字修正 

4. 調整未必修課

程及選修課程

低分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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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95 年 4 月 13 日教務會議通過 

95.5.5.勤技教字第 0950000658 號函 

96 年 1 月 31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5 月 10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0961000144 號函修頒 

98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7 月 7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0981000238 號函修頒 

100 年 3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4 月 7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010000097 號函修頒 

101 年 1 月 1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2 月 13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11000054 號函頒 

102 年 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 月 28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21000043 號函頒 

103 年 1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 2 月 5 日 勤益科大教字第 1031000042 號函頒 

105 年 3 月 1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51000064 號函頒 

105 年 5 月 30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51000233 號函頒 

106 年 10 月 3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61000411 號函頒 

 

一、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意見，協助教師提升課程教學品質，提供教學單位、教師評估

教學成效及選拔優良教師之參考，特定「勤益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原則上以網路填答為主，必要時得以電腦卡片、問卷式或其它方式為輔。 

三、問卷分為甲卷「一般課程」，乙卷「實驗、實習課程」，丙卷(校外實習課程)，其中丙卷

不列入教師評量分數。 

四、問卷內容題目採 5 點量表方式計算，5 分為非常同意，1 分為非常不同意。 

五、實施期間：第十四週起至第十七週進行教學反應意見調查。 

六、實施範圍：原則上以全校所有課程為實施對象，除書報討論、指導論文、實務專題、勞

作與社會服務教育，不列入評量範圍。受評量科目填答數達所修課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始

為有效問卷，其中若有下列情形者，則屬無效問卷，不列評量計分： 

 (一) 非反向題平均分數≧4.3，且反向題分數≧4 

 (二) 非反向題平均分數≦2，且反向題分數≦2 

七、問卷分析結果由電子計算機中心計算，並提供統計報表予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

組。 

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將分送各開課單位作為改進教學參考，以提升教學品質。教師亦

可於當學期結束後，至網路上查詢個人成績。 

問卷結果以 5 分為滿分，必修課程低於 3.5 分、選修課程低於 3.8 分以下者： 

(一) 應檢討原因提系主任約談並填列「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系所主管協

談紀錄」，於學期第十四週前，正本送教務處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留存。 

(二) 應參加教師成長活動 

分以下者，提請系教

評討論之。 

授課課程總平均低於3.2

分，應參加教師教學成長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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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必修課程連續三學期低於 3.5 分或選修課程連續三學期低於 3.8 分以下者，提請系

教評討論之。 

九、成立「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負責規劃設計調查表內容及研議實施作業流程等事宜，視

需要得另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施行細則」。 

十、參與執行實施調查及作統計分析之單位或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則。 

決議：第八點第二款調整為「應參加教師教學成長活動」，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訂本校「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說明： 

一、因應進修推廣部於 109 學年度改名，進修部已將教務相關法規於 109 年 9 月 9 日 109 學

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統包修訂單位名稱。 

二、學生代表為原日間部、進修推廣部、進修學院各一人，惟進修學院與進修推廣部合併

後，學生學制仍屬不同，擬調整進修部學生代表為二人(四技 1 人、二專二技 1 人)。 

三、本校「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三條 本小組由各學院推薦教師

代表二人 (院長為當然委

員)，軍訓室、體育室、語言

中心推派教師代表一人及

學生代表三人 (日間部一

人、進修部四技一人、進修

部二專二技一人)，委員名

單送請校長核定之；必要時

得遴聘具有評量專長之教

師擔任之，任期為一學年。 

第三條 本小組由各學院推薦教師

代表二人 (院長為當然委

員)，軍訓室、體育室、語言

中心推派教師代表一人及

學生代表三人(日間部、進

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各一

人)，委員名單送請校長核

定之；必要時得遴聘具有評

量專長之教師擔任之，任期

為一學年。 

1. 單位名稱已於

第 1 次校務會

議提案統包修

訂。 

2. 進修部與進修

學院合併後，

因學制不同修

訂學生學制代

表人數。 

第四條 本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

學院院長輪流兼任；另設執

行秘書一人，由教務處課務

組組長、進修部教務組組長

輪流擔任，協助本小組業務

運作。召集人任期為一學

期、執行秘書任期為一學

年。 

第四條 本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

學院院長輪流兼任；另設執

行秘書一人，由教務處課務

組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組長、進修學院課務組組長

輪流擔任，協助本小組業務

運作。召集人任期為一學

期、執行秘書任期為一學

年。 

1. 單位名稱已於

第 1 次校務會

議提案統包修

訂。 

2. 進修部與進修

學院合併後，

刪除進修學院

課務組組長並

修正組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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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8 年 12 月 14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0981000455 號函頒 

101 年 1 月 1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1 年 2 月 13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11000054 號函頒 

103 年 1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 2 月 5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31000043 號函頒 

108年5月30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臨時教務會議通過  

108 年 6 月 13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81000175 號函頒 

 

一、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以及負責規劃設計調查表內容及研議實施作業流

程等事宜，特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規定，成立「教學意

見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職掌如下： 

(一)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之擬訂與編修。 

(二)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內容之研議、修訂。 

(三)審議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 

(四)其他教學反應意見調查事項。 

三、本小組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二人(院長為當然委員)，軍訓室、體育室、語言中心推派

教師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三人(日間部一人、進修部四技一人、進修部二專二技一人)，

委員名單送請校長核定之；必要時得遴聘具有評量專長之教師擔任之，任期為一學年。 

四、本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學院院長輪流兼任；另設執行秘書一人，由教務處課務組組

長、進修部教務組組長輪流擔任，協助本小組業務運作。召集人任期為一學期、執行秘

書任期為一學年。 

五、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召集人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六、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不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七、本校各教學單位對本小組訂定之辦法及施測作業有配合執行之義務。 

八、參與執行審議小組之相關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則。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陸、散會：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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